
陕高教宣办〔2017〕41号
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办公室关于做好
2017年度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

标兵评选命名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深化拓展岗位学雷锋活动，引领社会风尚，按照省委宣传部《2017年度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评选命名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省委高教工委决定在全省高校开展2017年度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评选命名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命名原则

评选命名要突出岗位学雷锋，着重体现做好“八小时、手上事”，立足岗位踏实工作、奉献爱心、做出贡献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的基本原则是“六个有”：有学雷锋工作专项部署、有明确活动项目、有广泛社会参与、有浓厚文化氛围、有先进模范人物、有一流工作业绩。岗位学雷锋标兵的基本原则是“五自觉”：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自觉践行雷锋精神、自觉投身本职工作、自觉提升工作本领、自觉提高道德修养。

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评选命名不包括志愿服务、社会公益等团体及个人。
二、评选命名标准

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要从高校的教学、管理、科研、服务等基层单位中产生。在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，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应是具备组织领导有力，坚持常抓不懈，业务工作成绩突出，学雷锋活动扎实深入，有良好的整体形象和广泛的社会影响，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的基层单位。岗位学雷锋标兵应是具备思想政治坚定，立足本职工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自觉传承雷锋精神，爱岗敬业、积极进取，热心公益、乐于奉献，取得显著成绩、作出重要贡献，具有社会美誉度和影响力的个人。

三、评选命名程序

各高校要组织广大师生员工广泛参与，推荐上报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之前，要进行公示，并经纪检部门审核，由学校党委同意后上报省委高教工委。高教工委将严格按照初审、评审、公示、命名等程序进行。对命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，并择优推荐参加陕西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评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 认真组织好推荐工作。高校要制定工作方案和评选细则，严格标准和程序，严肃评选纪律。要把评选命名工作与日常学雷锋活动结合起来，相互融入，互相促进，以评促学。要广泛发动师生员工学雷锋、做雷锋，以实际行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2. 每校推荐一个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或岗位学雷锋标兵。推荐材料一式三份，主要包括：①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推荐表（附件1）或岗位学雷锋标兵推荐表（附件2）；②推荐上报对象1500字以内的先进事迹介绍材料。推荐材料于2017年11月22日前报省委高教工委宣传部，同时将推荐表及事迹介绍材料电子版发送至jgwxjc@163.com。

3. 各高校将开展岗位学雷锋活动好经验好做法、评选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工作建议，及时报省委高教工委宣传部。

联系人：王世娟     联系电话：029-85582584

附件：1.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推荐表

2. 岗位学雷锋标兵推荐表

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办公室   
2017年11月7日        

附件1

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推荐表
	单位名称
	

	地    址
	

	负 责 人
	
	电话
	

	事迹简介

500字

以内
	

	所在单位

意见
	       年  月  日  （盖章）

	学校纪检部门

审核意见
	       年  月   日  （盖章）

	学校党委意见
	      年  月   日  （盖章）


附件2

岗位学雷锋标兵推荐表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工作单位
	
	政治面貌
	

	职务职称
	

	事迹简介

500字

以内
	

	所在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（盖章）

	学校纪检

部门意见
	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（盖章）

	学校党委

意见
	         年  月  日  （盖章）



·

